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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6_B5_B7_

E5_85_B3_E6_80_BB_E7_c80_324978.htm 海关总署关于2010年

上海世界博览会进口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6年1月4日 

署税发[2006]3号)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

： 经国务院批准，对为举办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

世博会)进口的物资给予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现将有关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及执行中的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口税收优

惠政策的具体内容 (一)对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取得的来自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捐赠的用于世博会的进口物资，免

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二)对上海世博(集团)

有限公司用于世博会场馆建设所需进口的模型、图纸、图版

、电子文件光盘、设计说明书及缩印本等非贸易性规划设计

方案，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三)对上海世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国内产品性

能不能满足需要，专门用于世博会场馆建设，且与场馆固定

设施不可分离的设备，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享受免税政策的进口设备的范围、数量由财政部

商有关部门审核确定。 (四)对世博会期间境外参展方进口的

展品、设备，在进口时按暂时进境货物规定办理。展会结束

后复运出境的，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留用或变卖处

理的，需办理正式进口手续，并照章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 (五)对境外参展方进口与本届世博会有关、在世博会

园区内使用且不流入国内市场的宣传品、设计图纸等非贸易

性文件，按照海关规定进行管理。在合理数量内免征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 (六)对境外参展方在世博会园区内进行展

馆建设和布置所必须进口的建筑装饰材料、固定安装设备，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享受免税政策的建筑装饰材料

和固定安装设备的范围、数量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审核确定

。 (七)对世博会期间国际展览局、参展国和地区代表团在世

博会园区内举办展示活动所必须进口的民族工艺品、风味食

品等，在合理数量和金额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免税进口商品的具体品种、数量和金额，由财政

部商有关部门审核确定。 二、政策执行中的相关问题 (一)世

博会进口物资的免税审批手续，纳入海关《减免税管理系统

》管理。进口地海关凭上海海关出具的《进出口货物征免税

证明》办理免税进口手续。世博会进口物资的监管方式包括

：“一般贸易”(代码0110)、“暂时进出口货物”(代码2600)

、“进出境展览品”(代码2700)和“国家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

物资”(代码3511)等；征免性质包括：“无偿援助”(代

码201)和“国批减免”(代码898)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